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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威生物”或“公司”）将在2025年5月30
日-6月3日于芝加哥举行的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中，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

靶向Nectin-4 ADC创新药 9MW2821（Bulumtatug Fuvedotin，BFv）联合特瑞普利单抗用于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 Ib/II期临床研究数据，并以壁报形式公布靶向B7-H3 ADC创

新药7MW3711及靶向Trop-2 ADC创新药9MW2921临床研究数据。

一、大会入选项目

1、9MW2821将在2025年ASCO年会中以口头报告形式与参会专家进行交流针对与特瑞

普利单抗联合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a/mUc）患者的 Ib/II期临床研究结果

摘要编号：4519
摘要标题：9MW2821,a novel Nectin-4 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combined with

toripalimab in treatment-naive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urothelial carcino⁃
ma (la/mUC): Results from a phase 1b/2 study.

2、7MW3711将在2025年ASCO年会中以壁报报告形式与参会专家进行交流针对晚期实

体瘤患者的 I/II期临床研究结果

摘要编号：3035
摘要标题：Results from a phase 1/2 study of 7MW3711: A novel B7-H3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ADC) incorporating a 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3、7MW3711将在2025年ASCO年会中以壁报报告形式与参会专家进行交流针对肺癌患

者的 I/II期临床研究结果

摘要编号：3036
摘要标题：Results from a phase 1/2 study of 7MW3711: A novel B7-H3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ADC) incorporating a topoisomerase I inhibitor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4、9MW2921将在2025年ASCO年会中以壁报报告形式与参会专家进行交流针对晚期实

体瘤患者的首个人体临床研究

摘要编号：3029
摘要标题：A first-in-human clinical study of 9MW2921, a novel TROP-2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ADC),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二、关于入选项目

1、9MW2821
9MW2821为迈威生物靶向Nectin-4的首款定点偶联ADC新药，为公司利用ADC药物开

发平台开发的创新品种，通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偶联技术连接子及优化的ADC偶联工艺，

实现抗体的定点修饰。9MW2821给药后，可与肿瘤细胞表面的Nectin-4结合并进入细胞，通

过酶解作用，定向释放细胞毒素，从而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杀伤。公司目前正在针对尿路上皮

癌、宫颈癌、食管癌、乳腺癌等多个适应症开展多项临床研究。

9MW2821与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a/mUc）患者的

Ib/II期临床研究中，共有40例既往未经治疗的 la/mUC患者被纳入研究，并接受9MW2821（剂

量为1.25mg/kg）与特瑞普利单抗（Toripalimab，240mg）的联合治疗。截至2024年12月19日，

客观缓解率（ORR）为 87.5%[35/40，95%CI 73.2-95.8]，经确认的ORR为 80%。疾病控制率

（DCR）为 92.5%[37/40，95%CI 79.6-98.4]。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缓解持续时间（DoR）
尚未达到。本研究中未观察到新的9MW2821或特瑞普利单抗的安全性信号。

2、7MW3711
7MW3711 基于迈威生物新一代 ADC 定点偶联技术平台 IDDC?（Interchain-Disulfide

Drug Conjugate）开发，由创新抗体分子、新型连接子以及新型载荷Mtoxin?（拓扑异构酶 I抑制

剂）构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7MW3711给药后，可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B7-H3结合

内吞进入肿瘤细胞，通过特定酶解作用，定向释放小分子，从而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杀伤。

7MW3711针对晚期实体瘤患者的 I/II期临床研究中，截至2025年1月2日，共入组43例

患者。在剂量递增阶段，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最大耐受剂量（MTD）尚未达到。

4.5mg/kg或以上剂量组可肿评患者中，食管癌（EC）、卵巢癌（OC）和前列腺癌（CRPC）ORR分

别为33.3%、60.0%和50.0%，DCR均为100%。

7MW3711针对肺癌患者的 I/II期临床研究中，截至2025年1月8日，共入组37例肺癌患

者，其中包括 16例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和 21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常见的≥3
级不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白细胞计数减少、贫血、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血小板计数

减少等。在25例接受7MW3711剂量为4.5mg/kg或以上且完成至少一次肿瘤评估的患者中，

ORR为36.0%，DCR为96.0%；其中，小细胞肺癌患者的ORR和DCR分别为62.5%和100.0%，

在 B7-H3 H-score〉5 的患者中，肺鳞癌（Sq-NSCLC）患者的 ORR 和 DCR 分别为 37.5%和

87.5%。

数据结果提示，7MW3711在肺癌、食管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等晚期肿瘤患者中具有可耐

受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3、9MW2921
9MW2921为迈威生物基于新型抗体偶联技术平台 IDDC?开发，由创新抗体分子、新型连

接子以及新型载荷Mtoxin?（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构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9MW2921
注射入体内后，可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并进入肿瘤细胞，通过特定酶解作用，定向释放

小分子，从而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杀伤。

9MW2921在晚期实体瘤患者的首个人体临床研究中，截至2024年11月12日，共入组39
例患者。常见的≥3级不良反应为口腔炎、贫血、白细胞计数减少、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淋巴

细胞计数减少等。在 3.0mg/kg剂量组中，ORR为 42.1%，DCR为 84.2%；其中，子宫内膜癌：

ORR为75%，DCR为100%；HR+/HER2-乳腺癌：ORR为50%，DCR为75%；HER2-胃癌：ORR
为 50%，DCR为 100%；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ORR为 25%，DCR为 100%。数据结果提示，

9MW2921在晚期肿瘤患者中具有可耐受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品种的临床试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在项目获得更加全面的

评价数据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62 证券简称：迈威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5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多项临床研究成果
获选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宣路18号浙谷深蓝中心3号楼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晓东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君亭酒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8人，代表股份

86,621,6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46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6,
120,4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28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4人，代表股份 501,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57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5人，代表股

份50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5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

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4人，代表股份501,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57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2,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44%；反对22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5%；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6577%；反对

22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9226%；弃权 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9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11%；反对2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3%；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825%；反对

22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830%；弃权 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4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11%；反对2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3%；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825%；反对

22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830%；弃权 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4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11%；反对2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3%；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825%；反对

22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830%；弃权 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4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11%；反对22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28%；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825%；反对

22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408%；弃权 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6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6%；反对2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13%；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3403%；反对

22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8830%；弃权 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6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6,233,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74%；反对2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5%；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727%；反对

23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9540%；弃权 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33%。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25修订）》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施晨宁、甘圣宏、张勇回避

本议案的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76,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75%；反对22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40%；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4677%；反对

22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3590%；弃权 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33%。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6,389,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25%；反对21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0%；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0460%；反对

21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806%；弃权 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33%。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卢胜强、陈思佳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301073 证券简称：君亭酒店 公告编号：2025-015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路6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7

507,301,264

33.44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经出

席会议半数以上的董事选举公司副董事长郭峰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沈雯先生、沈臻先生、胡兵女士、唐继锋先生、张晖明

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高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程岩女士、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秦正余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2,958,780

比例（%）

95.2015

反对

票数

13,956,316

比例（%）

2.7510

弃权

票数

10,386,168

比例（%）

2.047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992,980

比例（%）

95.0111

反对

票数

23,893,083

比例（%）

4.7098

弃权

票数

1,415,201

比例（%）

0.2791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2,088,080

比例（%）

95.0299

反对

票数

15,080,916

比例（%）

2.9727

弃权

票数

10,132,268

比例（%）

1.9974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2,045,080

比例（%）

95.0214

反对

票数

15,214,516

比例（%）

2.9991

弃权

票数

10,041,668

比例（%）

1.979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84,860,580 95.5764 12,346,916 2.4338 10,093,768 1.9898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2,091,980

比例（%）

97.0019

反对

票数

5,378,416

比例（%）

1.0602

弃权

票数

9,830,868

比例（%）

1.9379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3,859,380

比例（%）

95.3791

反对

票数

12,897,616

比例（%）

2.5423

弃权

票数

10,544,268

比例（%）

2.0786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4,573,697

比例（%）

87.6350

反对

票数

52,305,699

比例（%）

10.3105

弃权

票数

10,421,868

比例（%）

2.05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7,091,004

76,125,204

76,220,304

76,177,304

78,992,804

86,224,204

77,991,604

38,705,921

比例（%）

76.0015

75.0493

75.1431

75.1007

77.8764

85.0056

76.8894

38.1589

反对

票数

13,956,316

23,893,083

15,080,916

15,214,516

12,346,916

5,378,416

12,897,616

52,305,699

比例（%）

13.7590

23.5554

14.8677

14.9994

12.1724

5.3024

12.7153

51.5664

弃权

票数

10,386,168

1,415,201

10,132,268

10,041,668

10,093,768

9,830,868

10,544,268

10,421,868

比例（%）

10.2395

1.3953

9.9892

9.8999

9.9512

9.6920

10.3953

10.27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的8项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桂逸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

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2025-017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于

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的具体内

容为：2024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在册股东按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1.40元（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

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5.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754,393,2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26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4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75

股东名称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楼9楼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志勇。

咨询电话：020-33974829。
传真电话：020-33976964。
七、备查文件

1.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035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广联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3,224,119股不享

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上已回购股份13,224,119股后的1,638,720,223股为分配基数。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内实施利润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含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权益分派方案披

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股权激励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在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主行权。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回购股份13,224,119股，根据《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

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1,638,720,223股。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3,224,119股后

的1,638,720,2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980

01*****944

00*****049

01*****104

01*****284

股东名称

刁志中

陈晓红

王金洪

安景合

涂建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3、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为 245,808,033.45元=1,638,720,223股×0.15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

分红，按总股本计算的每 10股分红金额为 1.487992元=245,808,033.45元/ 1,651,944,342股*
10。

据此计算，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87992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3号楼

咨询联系人：童旭

咨询电话：010-56403059
传真电话：010-56403335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5-044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当日的公司总股本744,
466,5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48,893,
316.80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

计转增223,339,975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的余额。转增后

公司总股份增加至967,806,559股。董事会审议本预案后至实施前，如果股本由于股权激励

授予行权、股份回购、发行新股等原因而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分配方案自董事会审议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因公司期权行权致使股本总额发生变化，

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进行调整，调整后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745,
137,4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49,027,
481.00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

计转增223,541,221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在权益分派申请日至股权登记日期间，不再进行股权激励授予等导致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化的相关操作，各激励对象在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主行权。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45,137,4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45,137,405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968,678,626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5月3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547

06*****358

02*****379

02*****585

02*****089

股东名称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维克投资有限公司

齐勇

韦立川

刘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30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97,200,692

647,936,713

745,137,405

比例

13.04%

86.96%

100.00%

本次转增数量（股）

29,160,207

194,381,014

223,541,221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26,360,899

842,317,727

968,678,626

比例

13.04%

86.96%

100.00%

注：因分派实施中存在进、舍位，上述股本变动结构表中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

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968,678,626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47元。

2、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股东承诺的最低

减持价格将做出相应调整。

3、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数

量将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办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1303号鸿信工业园9号厂房3楼

咨询联系人：欧贤华

咨询电话：0755-66823167
传真电话：0755-66823197
电子邮箱：IR@envicool.com
十、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37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